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做好 2026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

资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，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创

业群体支持力度，今年将继续组织遴选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创业项

目，给予一定资金扶持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资格

项目申报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人包括下列群体：

1.在闽创业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在校生；

2.毕业五年内在闽创业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毕业生；

3.在闽创业的全日制技工院校在校生；

4.毕业五年内在闽创业的全日制技工院校毕业生；

5.毕业五年内在闽创业、获得国外高等教育学历的留学归国

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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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五年内指毕业证书时间为 2021年 1月 1日及以后。上

述群体包含中国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人员，院校包含中国香港、澳

门、台湾地区正规高等学校。

（二）申报人已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创办独资、合资、合伙

企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等创业

实体，并为该申报项目法定代表人（实体执照载明的负责人）。

（三）申报人项目类型属于公司或合伙企业的，申报人认缴

出资比例不低于 30%（含 30%）。

（四）创业企业或实体在申报及评审期间不属于经营异常状

态。

（五）创业省级资助同一申报人或同一创业项目只能享受一

次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项目申报人须通过网上申报，同时提交以下资料电子版：

（一）申报人身份证（港澳人员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

证，台湾人员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）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创业实体资格证照。

（三）学历相关材料：

1.大中专院校在校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；

2.境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

案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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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持境外学历申报的，或者属于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

学取得境外学历、学位的，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

效证明材料；

4.技工院校在校生提供全国技工院校在校学籍信息查询报

告；

5.技工院校毕业生提供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信息查询报

告。

（四）申报人出资材料：

1.公司、合伙企业提供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

情况表；

2.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供备案的章程；

3.个人独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供。

（五）近三年法人及其股权变更情况说明（自 2023年 1月 1

日起至申报日变更情况及原因说明，格式：X年 X月 X日-X年 X

月 X日，法人由 XX变更为 XX，变更原因：XXX。无变更情况的申

明无变更）。

（六）创业项目计划书。

申报人应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进行网上申报，逾期不再受理，

提交信息和资料必须完整、真实有效。对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

取消其评审和资助资格，并列入诚信黑名单。

三、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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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网上申报（3月 2日 8:00-4月 15日 17:00）。项目申

报 人 登 录 “ 福 建 就 业 网 - 毕 业 生 就 业 专 区 ”（ 网 址

https://www.fj99.org.cn/bys），点击“创业服务—资源与支持

—创业项目省级资助”，通过闽政通 APP扫码登录。申报操作过程

如有疑问，可联系客服人员，联系方式 0591-38280215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（5月 10日前）。资格审核由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如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，项目申报人可

向项目注册地县（市、区）或设区市人社部门（附件 1）进行申

诉。

（三）项目评审（7 月 31日前）

对资格审核通过的创业项目进行分级评审，包括书面评审、

实地考察和现场答辩三个环节。

1.书面评审。书面评审由各设区市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
各地要在 5月 31日前，组织对辖区内工商注册的大中专毕业生创

业申报项目进行集中书面评审，并依据项目得分情况和年度指标

数量（各地指标文件另行下达）确定拟推荐上报项目。

2.实地考察。实地考察由各设区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。对经

书面评审确定的拟推荐上报项目，各地应安排至少 2名工作人员

对其申报资格、办公（经营）场所、经营资质和营业状况等进行

现场核查并填写实地考察情况表。被考察对象要提前准备好相关

纸质材料装订成册（附件 2），待考察时交付工作人员。考察中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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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与申报情况明显不符或弄虚作假的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同时

进行相应项目递补。各设区市人社部门对拟推荐上报入围现场答

辩的项目应加强资格审核、实地考察等环节复查复审，严格把关

项目资质。实地考察应在 6月 10日前完成，各项目实地考察情况

表和纸质材料须于6月15日前寄送至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

心。

3.现场答辩。现场答辩由省级人社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对各

地经书面评审、实地考察后推荐上报的项目，将于 7月底前集中

组织现场答辩，评审确定年度省级资助项目。各项目答辩人须提

前准备好现场答辩 PPT电子文档并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相关事项和

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结果公布和资金拨付

在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、福建就业网公示和

公布评审结果，并按照各项目资助等级拨付资金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将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

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纳入年度就业创业整体计划，明确责任分工，

把握时间节点，合理安排进度，保障评审流程规范、高效实施。

（二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

台，广泛宣传评审政策及相关扶持措施，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创

业毕业生参与，扎实做好省级资助项目的线上申报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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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典型宣传。持续开展优秀资助项目推介活动，各

地应注重挖掘和推广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先进典型，通过宣传其创

业历程与成效，进一步提升项目社会影响力，营造支持创业创新

的良好环境。

附件：1.各设区市 2026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

申报评审工作联系方式

2.拟推荐上报项目材料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6年 2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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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设区市 2026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
项目申报评审工作联系方式

地区及单位 联系电话

福州市人社局 0591-83853051

厦门市人社局 0592-2853249

漳州市人社局 0596-2021505

泉州市人社局 0595-28133660

三明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8-7506808

莆田市人社局 0594-2335669

南平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0599-8858560

龙岩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0597-3298291

宁德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0593-2868196

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0591-38917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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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拟推荐上报项目材料

1.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申报表。

2.申报人身份证（或相关证件）复印件。

3.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创业实体资格证照复印件。

4.学历相关材料：

（1）大中专院校在校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；

（2）境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

备案表；

（3）持境外学历申报的，或者属于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

办学取得境外学历、学位的，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

效证明材料；

（4）技工院校在校生提供全国技工院校在校学籍信息查询

报告；

（5）技工院校毕业生提供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信息查询

报告。

5.申报人出资材料。

6.近三年法人及其股权变更情况说明。

7.《创业项目计划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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